
解釋字號 釋字第15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8年04⽉13⽇

解釋爭點 對私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，得兼私校董事⻑或董事？

解釋文 　　私立學校法施⾏後，對於私立學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，除

法律或命令另有規定外，亦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⻑或董事，

本院釋字第⼀三⼀號解釋，仍應有其適⽤。

1

理由書 　　私立學校，負作育⼈才之重任，其主要業務，依法均須董事

⻑及董事決定（參看私立學校法第⼆⼗條、第⼆⼗⼀條、第五⼗

⼀條及⺠法第⼆⼗七條）。此項業務，要難謂非公務員服務法第

⼗四條所稱之業務。公務員對國家負有忠實服務之義務，為保持

其超然地位及防⽌兼任其他業務有礙其本⾝職務之執⾏，除法律

或命令規定得由公務員兼任者外，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。如

主管機關基於實際需要，認為有准許兼任私立學校董事⻑或董事

之必要時，⾃得另以法令規定之。本院釋字第⼀三⼀號解釋所指

不得兼任私立學校董事⻑或董事之公務員，並非僅以現任主管教

育⾏政機關⼈員或對私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為限。私立學

校法第⼗六條：「現任主管教育⾏政機關⼈員或對私立學校具有

監督權之公務員，不得兼任董事」之規定，係擴⼤前私立學校規

程第⼗七條所定：「……現任有關主管教育⾏政機關⼈員，不得

兼任董事」之禁⽌範圍，並未排除公務員服務法第⼗四條規定之

適⽤，故私立學校法施⾏後，對於私立學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

員，除法律或命令另有規定外，亦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⻑或

董事，本院釋字第⼀三⼀號解釋，仍應有其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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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 ⼤法官 陳世榮 

解釋文 
公務員，除私立學校法第⼗六條有所限制外，均得兼任私立學校
之董事；兼任董事之公務員亦⾃得被推⽽兼任董事⻑。本院釋字



第⼀三⼀號解釋予以變更。 

解釋理由書 
按公務員服務叉第⼗四條所稱公務員不得兼任之業務，應分別其
業務之性質與處理業務之時間；所謂業務性質，如本職以外未經
法令規定之其他公職業務或與營利或營利有關之業務，所謂處理
業務時間，如在辦公時間以內經常需要較多時間處理之他項業
務，公務員⾃不得兼任。惟查教育事業為社會公益事業，依照私
⼈捐資興學精神，私立學校董事僅有捐資義務，為無給職（私立
學校法三⼆條），不能視為營利，且私立學校董事會係採會議
制，其常會每學期僅舉⾏⼆次（同法⼆六條），⾄於董事會⽇常
事務，另⾏設置專⼈承辦（同法施⾏細則⼀○條四項），故公務
員之兼任私立學校董事，尚不⾄影響其本⾝之公務；私立學校之
董事所擔任之職務，殊難謂為公務員服務法第⼗四條所稱之業
務。更參以私立學校法第⼗六條規定：「現任主管教育⾏政機關
⼈員或對私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，不得兼任董事」以防⽌
流弊及以該法擴⼤前私立學校規程第⼗七條明定僅現任有關主管
教育⾏機關⼈員不得兼任董事⼈員⾝分之範圍之諸情形，益⾒公
務員之兼任私立學校董事，不在公務員服務法第⼗四條限制範圍
內，凡非現任主管教育⾏政機關⼈員，或對私立學校不具有監督
權之公務，員應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。 

參考資料 
⽇本國家公務員法 
第七節 服務 
第九六條（服務之根本基準) 
第九七條（服務之宣誓) 
第九八條（服從法令及上司命令之義務，並爭議⾏為等之禁⽌) 
第九九條（損失信⽤之⾏為之禁⽌) 
第⼀○○條（保秘義務) 
第⼀○⼀條（專⼼於職務之義務) 
公務員、除法令所定外，應將其勤務時間及職務上注意⼒之全部
⽤以遂⾏其職責，僅從事政府有責應為之職務。公務員、除法令
所定外，不得兼任公職。依法令兼公職者，不得兼薪。 
前項規定，於地震、火災、⽔害、其他重⼤災害時，不妨有關機
關使公務員從事本職以外之業務。 
第⼀○⼆條（政治上⾏為限制) 
第⼀○三條（從私企業隔離) 
第⼀○四條（參與其他事業或事務之限制) 
公務員、兼任營利事業以外之事業團體之負⾴責⼈員，顧問或評
議員，其他從事任何事業，或執⾏事務，⽽有報酬，須經內閣總
理⼤⾂及該公務員所屬機關之主管之許可。 
第⼀○五條（公務員之職務範圍) 
第⼀○六條（勤務條件) 



不同意⾒書⼆ 法官 姚瑞光 

查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：「中央或地⽅機關，就其職
權上適⽤法律或命令所持⾒解，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⽤同⼀法律
或命令時，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，得聲請統⼀解釋。」依此規
定，無「⾒解有異」之情事發⽣，不論對於法律或命令發⽣如何
之疑義，均無聲請統⼀解釋之可⾔，業經本會議以釋字第⼀號解
釋「本件⾏政院轉請解釋，未據原請機關說明所持⾒解與本機關
或他機關適⽤同⼀法律時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，應不予解釋」有
案。蓋「適⽤法律或命令發⽣其他疑義時，則有適⽤職權之中央
或地⽅機關，皆應⾃⾏研究以確定其意義⽽為適⽤，殊無許其聲
請司法院解釋之理由」也。本會議第⼀⼀八次會議雖有「中央或
地⽅機關就職權上適⽤憲法、法律或命令，對於本院所為之解釋
發⽣疑義，聲請解釋時，本會議得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
或第七條之規定再⾏解釋」之決議，但其⽤意僅在闡明本會議之
「解釋」，雖非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、第七條所定之憲
法、法律或命令，但其效⼒則相當於憲法（如釋字第三⼗⼀號解
釋：仍由第⼀屆立監委員繼續⾏使職權）、法律（如釋字第⼀○
七號解釋：已登記不動產所有⼈之回復請求權，無⺠法第⼀⼆五
條之適⽤ )或命令（如釋字第五⼗⼆號解釋：檢察官因病請假逾
⼀定期間，事實上不能執⾏職務，得依公務員請假規則第⼗條暫
令退職），故對於本會議所為之解釋發⽣疑義時，與對於憲法、
法律或命令發⽣疑義同，亦得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、第
七條之規定再⾏解釋。惟依此決議再⾏解釋時，仍須「依司法院
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，」決議文文義甚明。就聲
請統⼀解釋⾔，該決議並未排除「所持⾒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
⽤同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」之法律規定（依法
理，亦不得以決議」排除「法律」）。此觀引⽤該決議之釋字第
八⼗⼆號解釋，係因最⾼法院三⼗年上字第⼆九八⼆號判例與司
法院院解字第三○⼆○號解釋互相牴觸，即「⾒解有異」⽽為解
釋者，即可明瞭。本屆⼤法官會議，所為釋字第⼀四七號解釋，
亦係因最⾼法院認為「我⺠法尚無夫妻得請求別居之規定，⺠事
訴訟法亦無別居之程序規定」（⾒最⾼法院聲請解釋函 )，⽽司
法院院字第七七○號解釋（⼆）則有妻「因此⽽有不能同居之正
當理由，仍得請求別居」之釋⽰，彼此⾒解兩歧，有統⼀解釋之
必要⽽發，均非得就並無歧⾒發⽣之單純法令（包括解釋）疑義
予以解釋。本件考試院來函僅載「據⾏政院⼈事⾏政局函為現職
公務⼈員可否兼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董事⻑請釋⽰⼀案，在適⽤上
對於貴院釋字第⼀三⼀號解釋發⽣疑義，請依貴院⼤法官會議第
⼀⼀八次會議議決案，惠予解釋⾒復」等語，並未說明⼈事⾏政
局或考試院適⽤釋字第⼀三⼀號解釋時，所持⾒解與本機關或他
機關或釋字第⼀三⼀號解釋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，⽽係單純的
「對於貴院釋字第⼀三⼀號解釋發⽣疑義」。似此情形，無論依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，或依本會議釋字第⼆號解釋、
釋字第九號解釋⼆、釋字第⼆⼗五號解釋⼆，均在不應解釋、不
予受理之列。本會議不顧上開法律規定及多次之解釋先例，對於



此項單純法律疑義，濫予解釋，不但使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
條之規定，成為具文，且使憲法第七⼗八條，第七⼗九條第⼆項
關於「統⼀解釋法律及命令」之規定，變為「解釋法律及命令」
之規定。違反憲法，破壞法治，莫此為甚。本席職責所在，不敢
緘默，爰依法提出不同意⾒書如上。 

相關法令

 私立

學校規程第17條

司法院釋字第131號解釋

⺠法第27條(19.12.26)

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(36.07.11)

私立學校法第16條(63.11.16)

私立學校法第20條(63.11.16)

私立學校法第21條(63.11.16)

私立學校法第51條(63.11.16)

相關文件 考試院函

主旨：據⾏政院⼈事⾏政局函為現職公務⼈員可否兼任私立學校

董事會董事⻑請釋⽰⼀案，在適⽤上對於 貴院釋字第⼀三⼀號解

釋發⽣疑義，請依貴院⼤法官會議第⼀⼀八次會議議決案，惠予

解釋⾒復。

說明：

⼀、依據⼈事⾏政局本年六⽉⼗⼆⽇六⼗七局貳字第⼀○⼀四⼆

號函辦理。

⼆、查 貴院六⼗年九⽉廿四⽇釋字⼀三⼀號解釋：「公務員服務

法上之公務員，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⻑或董事，但法律或命

令規定得兼任，不在此限」。此係以私立學校法未公布前之私立

學校規程第⼗七條規定「……現任有關主管教育⾏政機關⼈員，

不得兼任董事」為依據，⺠國六⼗三年⼗⼀⽉⼗六⽇私立學校法

公布施⾏，私立學校規程廢⽌，依該法第⼗六條規定「現任主管

教育⾏政機關⼈員或對私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。不得兼任

董事」，⽽於「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」得否兼任私立學校董事⻑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13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1351&no=27&ldate=1930122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7025&no=14&ldate=1947071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8407&no=16&ldate=1974111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8407&no=20&ldate=1974111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8407&no=21&ldate=1974111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8407&no=51&ldate=19741116


或董事，並無規定。貴院釋字第⼀三⼀號解釋是否仍可適⽤。請

惠予釋復。

三、檢附⾏政院⼈事⾏政局六⼗七局貳字⼀○⼀四⼆號函影本⼀

份。

⾏政院⼈事⾏政局函

主旨：現職公務⼈員可否兼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董事⻑，請釋⽰。

說明：

⼀、依據桃園縣私立清華⾼級⼯商職業學校董事會六⼗七年五⽉

⼆⼗五⽇，清董如字第三⼗四號函辦理。（檢附原函影本⼀

份)。 

⼆、關於現職公務⼈員兼任私立學校董事⻑，是否有違公務員服

務法第⼗四條之規定，本局前曾以六⼗七年三⽉八⽇六⼗七局貳

字第○⼆四七五號函請 核⽰，經奉 ⼤院六⼗七年四⽉⼆⼗⼆⽇

（67）考台秘⼆字第⼀○六七號函復，希仍照⼤院（66)考台秘

⼆字第⼀八六⼀號函辦理。

三、查 ⼤院前函係就臺灣省政府請核釋現任縣市政府機要秘書，

可否兼任私立中等學校董事會董事疑義⼀案核復，略以：「經函

准教育部函復認為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，可兼任私立學校董

事。……」，⾄於現職公務⼈員是否可以兼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董

事⻑，仍請核⽰，俾憑函復。




